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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

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》全文如下。 

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，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、

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、战略性作用。为全面提升森林和

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，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发展

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责任，现就全面推行林长制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，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，

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，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

原资源目标责任，构建党政同责、属地负责、部门协同、源头治

理、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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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生态优先、保护为主。全面落实森林法、草原法等

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最严格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制度，加强生态

保护修复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增强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稳定性。 

——坚持绿色发展、生态惠民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

是金山银山理念，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，不断满足

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、优良生态产品、优质生态服务的需求。 

——坚持问题导向、因地制宜。针对不同区域森林和草原等

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的突出问题，坚持分类施策、科学管理、综合

治理，宜林则林、宜草则草、宜荒则荒，全面提升森林草原资源

的生态、经济、社会功能。 

——坚持党委领导、部门联动。加强党委领导，建立健全以

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，明确各级林（草）长（以下

统称林长）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职责，强化工作措施，统筹

各方力量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 

（三）组织体系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设立总林长，由

省级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；设立副总林长，由省级负责

同志担任，实行分区（片）负责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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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，可设立市、县、乡等各级林长。地方各级林业和草原

主管部门承担林长制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。 

（四）工作职责。各地要综合考虑区域、资源特点和自然生

态系统完整性，科学确定林长责任区域。各级林长组织领导责任

区域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工作，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

标责任制，将森林覆盖率、森林蓄积量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、沙

化土地治理面积等作为重要指标，因地制宜确定目标任务；组织

制定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规划计划，强化统筹治理，推动制度

建设，完善责任机制；组织协调解决责任区域的重点难点问题，

依法全面保护森林草原资源，推动生态保护修复，组织落实森林

草原防灭火、重大有害生物防治责任和措施，强化森林草原行业

行政执法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五）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生态保护。严格森林草原资源保护

管理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。严格控制林地、草地转为建设用地，

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森林草原资源保

护，禁止毁林毁草开垦。加强公益林管护，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，

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。落实

草原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，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。强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59


